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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地址：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

承辦人：葉建昌

聯絡電話：02-87897707

傳真：02-87897714

E-mail：rick584ce041@mail.pcc.gov.tw

受文者：法務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7月7日

發文字號：工程管字第111001634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360000000G_1110016344_doc1_Attach1.pdf、

360000000G_1110016344_doc1_Attach2.jpg、

360000000G_1110016344_doc1_Attach3.jpg、

360000000G_1110016344_doc1_Attach4.jpg、

360000000G_1110016344_doc1_Attach5.jpg、

360000000G_1110016344_doc1_Attach6.jpg、

360000000G_1110016344_doc1_Attach7.jpg、

360000000G_1110016344_doc1_Attach8.jpg、

360000000G_1110016344_doc1_Attach9.jpg、

360000000G_1110016344_doc1_Attach10.jpg、

360000000G_1110016344_doc1_Attach11.jpg)

主旨：因應電動自行車即將於111年11月1日起正式納管，請各機

關要求所管工程承攬廠商加強向移工宣導電動自行車相關

規定，請查照並轉知所屬（轄）。

說明：

一、依據勞動部111年7月5日勞動發管字第1110511238號函辦

理。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於111年5月4日修正公布後，電動自

行車（即微型電動二輪車）預定於111年11月1日起正式納

檔　　號:
保存年限:

6

法務部 1110707

1110013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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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屆時電動自行車需登記、領用、懸掛牌照始能上路，

且車輛所有人應投保強制車險，如騎乘未經審驗合格之電

動自行車，則車輛將罰沒入，先予敘明。

三、考量部分公共工程之承攬廠商有聘雇移工情形，為避免移

工非法使用電動自行車而觸法遭罰，請各機關要求承攬廠

商（雇主）向移工加強宣導電動自行車相關規定及介紹可

透過勞動部「LINE@移點通」、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

站、多國語廣播電臺及1955專線等獲得相關資訊，並請承

攬廠商（雇主）注意移工充電之用電安全及協助移工騎乘

合格車輛。

四、檢送「移工騎乘審驗合格電動自行車宣導計畫」及各語言

文宣各1份，宣導重點如下：

(一)向移工宣導電動自行車應檢驗合格及掛領牌照。

(二)向移工宣導電動自行車強制投保汽車責任險。

(三)向移工宣導應購買有合格標章之電動自行車。

(四)向移工宣導電動自行車不得擅自改裝。

(五)雇主應注意移工充電之用電安全。

(六)向所聘移工宣導遵守交通規則。

(七)協助移工乘騎合格車輛。

(八)提供非法改裝及販售資訊予公路主管機關查處。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副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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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移工騎乘審驗合格電動自行車宣導計畫 

勞動部111年7月5日 

壹、 計畫緣起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於111年5月4日修正公布後，電動自行車(即

前開條例所稱微型電動二輪車)預定於111年11月1日起正式納管，屆時需

登記、領用、懸掛牌照始能上路，並應投保強制車險，騎乘未經審驗合

格電動自行車將沒入。另行政院召開會議決議，請勞動部宣導移工騎乘

審驗合格電動自行車，勞動部為協助向移工加強宣導相關規定，爰協調

交通部、經濟部、衛生福利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與各直轄市及縣（市）勞工主管機關等單

位辦理宣導措施，特訂定本計畫。 

貳、 執行分工 

一、 主辦單位：勞動部。 

二、 協辦單位：交通部、經濟部、衛生福利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下稱農委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內政部營建

署(下稱營建署)、直轄市及縣（市）勞工主管機關 (計畫分工如附件

1)。 

壹、 辦理期程：111年7月至12月底止。 

貳、 計畫內容 

一、宣導對象：移工、聘僱移工之雇主、雇主委任之仲介機構 

二、宣導重點 

（一）移工部分 

1.電動自行車應檢驗合格及掛領牌照：電動自行車將於111年11月1日

全數納管，需有合格標章且掛領牌照的電動自行車才可以騎乘上路，

未依規定領用牌照上路，將處以新臺幣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罰

鍰。 

2.電動自行車強制投保汽機車責任險：電動自行車所有人要強制投保

汽機車責任險，如果未依規定投保將處新臺幣 750 元至 1,500 元

以下罰鍰。未訂立者，公路監理機關不予受理登記、換照或發照。 

3.應購買有合格標章之電動自行車：若要購買電動自行車一定要有紅

色閃電標誌合格標章的電動自行車，以免買到不可上路騎乘的電動

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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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沒有合格標章的電動自行車依法沒入：未經審驗的不合格車輛，即

電動自行車沒有黏貼紅色閃電標章，不能領取牌照，騎乘不合格車

輛上路，經查獲依法直接沒入。 

5.電動自行車不得擅自改裝：擅自改裝電動自行車，增、減或變更電

子控制裝置或原有規格，違者可處新臺幣新臺幣1,800元以上5,400

元以下之罰鍰，並需改回原有規格。 

6.非法改裝及販售資訊：發現電動自行車非法改裝及販售資訊，請提

供資訊予公路主管機關查處，或電知1955諮詢申訴專線轉予公路主

管機關。 

7.遵守交通規則：騎乘電動自行車應遵守交通規則，配戴安全帽及禮

讓行人，不可超速、不可載人及不可酒駕等。 

8.用電安全：電動自行車用電不可以私接電源充電，以預防火災事件

發生。 

9.遵守交通規則：如騎乘電動自行車配戴安全帽及禮讓行人，不可超

速、不可載人、不可酒駕等。 

（二）雇主部分 

1.向移工宣導電動自行車應檢驗合格及掛領牌照：電動自行車將於111

年11月1日全數納管，需有合格標章且掛領牌照的電動自行車才可以

騎乘上路，未依規定領用牌照上路，將處以新臺幣1,2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罰鍰。騎乘未經檢驗合格電動自行車依法沒入。 

2.向移工宣導電動自行車強制投保汽車責任險：電動自行車所有人要

制投保汽機車責任險，如果未依規定投保將處新臺幣 750 元至 

1,500 元以下罰鍰。未投保者，公路監理機關不予受理登記、換照

或發照。 

3.向移工宣導應購買有合格標章之電動自行車:若要購買電動自行車一

定要有紅色閃電標誌合格標章的電動自行車，以免買到不可上路騎

乘的電動自行車。 

4.向移工宣導電動自行車不得擅自改裝: 擅自改裝電動自行車，增、減

或變更電子控制裝置或原有規格，違者可處新臺幣1,800元以上

5,400元以下之罰鍰，並需改回原有規格。 

5.雇主應注意移工充電之用電安全，並向移工宣導電動自行車用電不

可以私接電源充電，以預防火災發生： 

(1)建議購買延長線有超過用電時，即自動斷電的功能。 

(2)電線/延長線不可綑綁、不可放置於爐火等高熱器具上方及周遭。 

(3)插頭不使用，應隨手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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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電線、延長線、插座老舊汙損應立刻汰換。 

6.向所聘移工宣導遵守交通規則：如騎乘電動自行車配戴安全帽及禮

讓行人，不可超速、不可載人、不可酒駕等。 

7.協助移工乘騎合格車輛：協助移工至車行改為合格電動自行車或購

買合格電動自行車。 

8.非法改裝及販售資訊：發現電動自行車非法改裝及販售資訊，請提

供資訊予公路主管機關查處，或電知1955諮詢申訴專線轉予公路主

管機關。 

（三）仲介部分 

1.向所服務之雇主、移工宣導，電動自行車應檢驗合格及掛領牌照: 

電動自行車將於111年11月1日全數納管，需有合格標章且掛領牌照

的電動自行車才可以騎乘上路，未依規定領用牌照上路，將處以新

臺幣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罰鍰。騎乘未經檢驗合格電動自行車

依法沒入。 

2.向所服務之移工宣導電動自行車強制投保汽車責任險：電動自行車

所有人要簽強制投保契約，如果未依規定投保將處新臺幣 750 元至 

1,500 元以下罰鍰。未訂立者，公路監理機關不予受理登記、換照

或發照。 

3.向所服務之移工宣導應購買有合格標章之電動自行車:若要購買電動

自行車一定要有紅色閃電標誌合格標章的電動自行車，以免買到不

可上路騎乘的電動自行車。 

4.向所服務之移工宣導電動自行車不得擅自改裝: 擅自改裝電動自行

車，增、減或變更電子控制裝置或原有規格，違者可處新臺幣1,800

元以上5,400元以下之罰鍰，並需改回原有規格。 

5.仲介機構如受雇主委任辦理移工生活照顧管理事宜，應注意移工充

電之用電安全，並向所服務之移工宣導電動自行車用電不可以私接

電源充電，以預防火災發生： 

(1)建議購買延長線有超過用電時，即自動斷電的功能。 

(2)電線/延長線不可綑綁、不可放置於爐火等高熱器具上方及周遭。 

(3)插頭不使用，應隨手拔掉。 

(4)如電線、延長線、插座老舊汙損應立刻換掉。 

6.向所聘移工宣導遵守交通規則：如騎乘電動自行車配戴安全帽及禮

讓行人，不可超速、不可載人、不可酒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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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協助移工乘騎合格車輛：協助移工至車行改為合格電動自行車或購

買合格電動自行車。 

8.非法改裝及販售資訊：發現電動自行車非法改裝及販售資訊，請提

供資訊予公路主管機關查處，或電知1955諮詢申訴專線轉予公路主

管機關。 

三、宣導事項 

（一）移工宣導 

1.勞動部 

(1)透過本部移工機場服務站於移工入境時發放宣導單張，請移工加

入本部移點通，以接受最新之交通安全資訊。 

(2)運用多國語(含英語、泰語、越南語、印尼語)之 LINE@移點通向

移工推播即時資訊，並透過本署建置之1955移工粉絲臉書專頁，

運用簡易圖卡及文字向移工宣導。 

(3)本部多國語(英語、菲律賓語、越南語及印尼語等6國語)之跨國勞

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已建置有宣導專區，運用簡易圖卡及文字

資訊，使移工知悉相關交通安全資訊。 

(4)錄製多國語之移工應騎乘審驗合格電動自行車宣導語音，並置於

1955專線進線語音，移工撥打1955專線時，即透過所屬語言別進

行語音宣導，另針對近3年曾致電1955專線之移工，透過其進線所

留之電話號碼，發送手機簡訊向移工宣導。 

(5)本部所委託之13個中外語(含國語、英語、泰語、越南語、印尼語)

廣播節目，均要求應配合宣導移工之在臺生活之法令及相關權益

資訊，故透過該節目向移工、雇主及仲介進行宣導。 

(6)請移工團體(NGO)、仲介團體、仲介公會、來源國駐臺機構及外籍

勞工通訊社等通路向移工宣導。 

2.直轄市及縣（市）勞工主管機關 

(1)訪視移工工作及生活情形或來電諮詢勞動法令時，主動告知騎乘

合格電動自行車之相關訊息。 

(2)舉辦移工法令相關宣導活動時，加強宣導移工騎乘審驗合格電動

自行車等資訊。 

(3)運用所屬網站媒體等宣導管道向移工宣導，如官方網站、社群媒

體及廣播等。 

(4)透過移工經常聚集之場所，例如：教堂、車站、移工商店等地點，

採張貼應騎乘審驗合格電動自行車簡易圖卡、手持看板及大聲公

方式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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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雇主宣導 

1.勞動部 

(1)提供移工應騎乘審驗合格電動自行車之宣導素材予經濟部、衛福

部、科技部、農委會、工程會、營建署，請依向轄管之雇主進行

宣導。 

(2)透過移點通(國語)向雇主及仲介宣導，並提供移工應騎乘審驗合

格電動自行車之宣導資訊，請雇主向移工介紹可透過本部「LINE@

移點通」、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多國語廣播電臺及1955

專線等，以獲得相關資訊。 

(3)辦理電動自行車宣導會：適時結合廠商辦理電動自行車宣導會，

以強化雇主對於合格電動自行車之認知，使其配合向移工宣導。 

2.經濟部：對於轄管工業區聘僱從事製造工作移工之雇主，請其向移

工宣導應騎乘審驗合格電動自行車等宣導相關資訊，並向移工介紹

可透過本部「LINE@移點通」、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多國

語廣播電臺及1955專線等，以獲得相關資訊。 

3.衛福部：對於轄管之長期照顧機構、養護機構、安養機構或財團法

人社會福利機構、護理之家機構及醫院等聘僱有移工之雇主，其向

移工宣導應騎乘審驗合格電動自行車等宣導相關資訊，並向移工介

紹可透過本部「LINE@移點通」、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多

國語廣播電臺及1955專線等，以獲得相關資訊。 

4.科技部：對於轄管之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及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向園區內聘僱有移工之雇主，請其向移工宣導

應騎乘審驗合格電動自行車等宣導相關資訊，並向移工介紹可透過

本部「LINE@移點通」、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多國語廣播

電臺及1955專線等，以獲得相關資訊。 

5.農委會：對於轄管之農會、漁會、農林漁牧有關之合作社或非營利

組織者等聘僱有移工之雇主，請其向移工宣導應騎乘審驗合格電動

自行車等宣導相關資訊，並向移工介紹可透過本部「LINE@移點通」、

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多國語廣播電臺及1955專線等，以

獲得相關資訊。 

6.工程會：協助督導工程主管機關要求有聘僱移工之廠商向移工宣導

應騎乘審驗合格電動自行車等宣導相關資訊及介紹可透過本部

「LINE@移點通」、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多國語廣播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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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955專線等，以獲得相關資訊。 

7.營建署：對於轄管承建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之重大經建工程聘僱有移

工之雇主，請其向移工宣導應騎乘審驗合格電動自行車等宣導相關

資訊，並向移工介紹可透過本部「LINE@移點通」、跨國勞動力權益

維護資訊網站、多國語廣播電臺及1955專線等，以獲得相關資訊。 

8.直轄市及縣（市）勞工主管機關：對於轄內聘僱有移工之雇主，提

供移工應騎乘審驗合格電動自行車之宣導資訊，請雇主向移工介紹

可透過本部「LINE@移點通」、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多國

語廣播電臺及1955專線等，以獲得相關資訊。 

（三）仲介機構宣導 

1.勞動部：納入111年度仲介評鑑項目，對於仲介機構向受委任服務之

移工提供新修正交通安全宣導事項資訊，並保留相關佐證資料。未

提供者，當年度仲介評鑑項目之顧客服務「提供外國人資訊(2分)」

將不予計分。 

2.直轄市及縣（市）勞工主管機關：通知轄內仲介機構，除仲介人員

不得向移工提供非法之電動自行車購買通路外，應持續向受委任服

務之雇主及移工提供應騎乘審驗合格電動自行車之宣導資訊，未配

合宣導者，當年度仲介機構評鑑顧客服務項目「提供外國人資訊(2

分)及「提供雇主資訊(2分)」將不予給分。另仲介機構應保留配合

宣導應騎乘審驗合格電動自行車之宣導資訊，以備實地評鑑查驗。 

四、定期回報：本計畫之主(協)辦單位，應建立聯繫窗口，並應將宣導成

果每週一中午12時前回報勞動部彙整，並將執行情形回報行政院(宣導

彙整表如附件2)。 

參、 本計畫經機關首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並得視需要滾動式調整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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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工騎乘審驗合格電動自行車宣導各部會分工表 

辦理單位 辦理事項 

勞動部 

(一)訂定及修正移工合格電動自行車宣導計畫。 

(二)建立聯繫窗口，協調聯繫跨部會及地方勞政單位。 

(三)製作多國語電動自行車宣導素材及分眾 QA。 

(四)透過移工機場服務站、LINE@移點通、1955臉書專頁等多

元管道加強宣導。 

(五)辦理電動自行車宣導會。 

(六)修訂仲介評鑑項目。 

(七)彙整各單位宣導成果，並將執行情形回報行政院。 

交通部 
(一)建立聯繫窗口。 

(二)提供及協助確認多國語電動自行車宣導素材。 

經濟部 

(一)建立聯繫窗口。 

(二)通知轄管製造業行業之雇主，協助向移工宣導電動自行車

相關規定。 

(三)運用所屬通路如機關網頁、社群粉絲頁、廣播等管道加強

宣導。 

(四)統計宣導成果定期回報勞動部彙整。 

衛生福利部 

(一)建立聯繫窗口。 

(二)通知所屬醫療院所及社福機構，協助向機構看護工宣導電

動自行車相關規定。 

(三)運用所屬通路如機關網頁、社群粉絲頁、廣播等管道加強

宣導。 

(四)統計宣導成果定期回報勞動部彙整。 

科技部 

(一)建立聯繫窗口。 

(二)通知所屬製造業行業之雇主，協助向移工宣導電動自行車

相關規定。 

(三)運用所屬通路如機關網頁、社群粉絲頁、廣播等管道加強

宣導。 

(四)統計宣導成果定期回報勞動部彙整。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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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單位 辦理事項 

公共工程委員會 

(一)建立聯繫窗口。 

(二)督導各工程主管機關，通知承建公共工程行業之雇主，協

助向移工宣導電動自行車相關規定，及運用各工程主管機

關所屬通路如機關網頁、社群粉絲頁、廣播等管道加強宣

導。 

(三)統計宣導成果回報勞動部彙整。 

農業委員會 

(一)建立聯繫窗口。 

(二)通知所屬農林牧漁塭養殖業行業之雇主，協助向移工宣導

電動自行車相關規定。 

(三)運用所屬通路如機關網頁、社群粉絲頁、廣播等管道加強

宣導。 

(四)統計宣導成果定期回報勞動部彙整。 

內政部營建署 

(一)建立聯繫窗口。 

(二)通知所屬承建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之重大經建工程行業之雇

主，協助向移工宣導電動自行車相關規定。 

(三)運用所屬通路如機關網頁、社群粉絲頁、廣播等管道加強

宣導。 

(四)統計宣導成果定期回報勞動部彙整。 

直轄市及縣
（市）勞工主管

機關 

(一)建立聯繫窗口。 

(二)通知轄內仲介機構相關訊息。 

(三)訪視移工工作及生活情形或來電諮詢勞動法令時，主動告

知相關訊息。 

(四)舉辦移工法令相關宣導活動時宣導周知。 

(五)運用所屬通路如機關網頁、社群粉絲頁、廣播等管道加強

宣導。 

(六)將宣導成果定期回報勞動部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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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騎乘審驗合格電動自行車宣導彙整表 

填報單位：                      

填報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工作項目 細項 次數 備註 

01.記者會 本單位自行召開 場  

02.新聞發布 本單位自行發布 則  

03.函文通知 本單位函文通知 
則 

 受文家數 
 

04.官網瀏覽量 本單位官網 次 官網瀏覽人次 

05.新媒體宣導

(FB、LINE、IG、

Twitter 等平台) 

Facebook 粉絲頁 則  

LINE@官方帳號 則  

其他管道   

06.素材製作(文

宣、海報、單張、

懶人包等) 
 項 如有製作宣導素材，

請提供連結以利各單

位共同宣導 
07.宣導影片製作  支 

08.不實謠言澄清 本單位自行發布 則  

09.其他管道    

1. 廣播媒體宣導 

一般民眾 檔次  

移工中外語廣播 檔次  

2. 跑馬燈宣導    

註： 
1.宣導成果請於每週一中午12時前，以電子郵件回報勞動部承辦窗口彙辦(承辦窗口：施小

姐，電話：(02)8995-6194，電子郵件：blessus@wda.gov.tw) 
2.各工作項目如有增加細項之需求，請自行增列。 

附件2 






















